
五、审批时限

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3个工作日

六、审批收费

不收费

七、审批结果及送达方式

审批结果：出具《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证书》

送达方式：直接领取

八、咨询及监督渠道

咨询电话0692-2122417，监督电话0692-2121969

咨询及投诉地址：德宏州芒市芒罕路32号德宏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地产业管理科

九、文书表单及办事指南下载

下载地址：http://www.dhfdcxxw.com/  —“标准文本”。

直接领取：受理窗口。

网上服务大厅地址： http://ynzwfw.yn.gov.cn/index.html?siteId=14996  －“网上办事”－“州住建局”—“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核准”。

附件 建筑工程抗震设防专项审查办事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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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ZN-1100204000-2018
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核准办事指南（简版）

德宏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0年1月20日发布

    一、受理范围
本行政许可适用于德宏州州内符合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申报条件的企业。

二、审批条件

（一）机构名称有“房地产估价或者房地产评估”字样。

（二）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人民币50万元以上，合伙企业的出资额人民币30万元以上。

（三）有三名以上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四）法人代表人或者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合伙人是注册后从事房地产估价工作3年以上（含3年）的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五）2名以上（含2名）的股东或者合伙人为专职房地产估价师，股东或者合伙人中有一半以上是注册后从事房地产估价工作3年以上（含3年）的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六）机构股份或者出资额中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的股份或者出资总额不低于60％。

（七）有固定的经营服务场所。

（八）估价质量管理制度、估价档案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和企业内部制度健

全。

（九）在暂定期内完成估价标的物建筑面积8万平方米以上或者土地面积3万平方米以上。

（十）随机抽查的1份房地产估价报告符合《房地产估价规范》的要求。

三、受理地点和办事窗口

受理地点：德宏州芒市目瑙纵歌路40号德宏州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办事窗口：德宏州政务服务中心州住建局窗口或德宏州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房地产业管理科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8：30－11：30，下午14：30－17：30；节假日除外。

四、申请材料

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核准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提交材料名称
	原件/复印件
	纸质/电子文件
	份数

	1
	企业资质申请表
	原件
	纸质
	3

	2
	营业执照
	复印件
	纸质
	3

	3
	企业章程
	复印件
	纸质
	3

	4
	董事会（股东会）决议
	复印件
	纸质
	3

	5
	验资报告
	复印件
	纸质
	3

	6
	专业技术人员的职称证书、劳动合同及身份证
	复印件
	纸质
	3

	7
	固定经营服务场所的证明
	复印件
	纸质
	3

	8
	企业估价质量管理规定、估价档案管理规定、财务管理规定
	复印件
	纸质
	3

	9
	近一年经营业绩材料及估价报告目录
	复印件
	纸质
	3

	10
	行政主管部门根据估价报告目录随机抽查1份估价报告（可准备2份）
	复印件
	纸质
	3


注：复印件应选用A4纸，同时加盖公章。
